
附錄一  

機車使用狀況調查表 

資料時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至 12 月 

核定機關；行政院主計總處 

核定文號：主普管字第 1120400048 號  

調查類別：指定統計調查 

有效期間：民國 114 年 12 月底止  

調查週期：每 2 年 1 次 

 1.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15 條規定「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

為個人、住戶、事業單位、機關或團體，均應依限據實

答復。」 

2.本表所填資料，係供整體統計分析與決策參考之用，絕

不作其他用途，如有損害受查者權益時，依法應予議

處，敬請鼎力合作。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本表請於接到表後 1 週內填妥（特別注意：本機車若暫時沒有使用、已失竊或不堪使用，仍請

填答第一大題「何時開始不使用」及「不使用原因」等問項，以及第六大項「使用者基本資

料」），反摺免貼郵票寄回：臺北市仁愛路 1 段 50 號「交通部統計處」。 

2. 您亦可至交通部首頁(https://www.motc.gov.tw)，點選「新聞與公開資訊」項下「統計資訊」之

「布告欄」，再點選「111 年機車使用狀況調查」，完成網路填報。 

3. 本表請於「□」處打勾，「___」處填數字或相關資料，金額均指新臺幣，無註明勾選方式者，

均為單選。 

4. 本表請詳細填寫，若有任何疑問，請於上班時間(08:00~12:00；13:30~17:00)電洽「交通部統計

處」，電話: (02)2349-2900 轉 2711、2712、2715、2716、2719、2732，將有專人竭誠為您解說。 

【車主若為法人或不常使用本車，請由經常使用本車者填寫】 

一、機車基本資料 

1.本機車去年底(111 年底)是否還在使用？  

□(1)是（請跳至第 2 題） 

□(2)否（請續答子題 A、B、C 後，直接跳答背面第六大項「使用者基本資料」，

並將本調查表寄回） 

A. 何時開始不使用：□民國 110 年底以前 □民國 111 年 

B. 不使用原因： 

□已失竊  

□已不堪使用（含車禍後車輛損毀及不堪使用被棄置）   

□暫時沒有使用（指本機車還可騎，但已連續 3 個月以上不使用） 

C. 不使用本機車後，您外出時最主要的替代運具為： 

□其他輛機車 

□自用小客車 

□公共運輸工具（含計程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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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自行車（含電動輔助及公共自行車） 

□共享汽、機車 

□微型電動二輪車（原「電動自行車」） 

□個人行動器具（如電動滑板車） 

□步行 

□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） 

2.本機車使用屬性為： 

□(1)私人使用之車輛 

□(2)專供公司行號或政府機關業務使用之車輛 

3.本機車的主要動力來源是： 

□(1)燃油     □(2)充電式    □(3)電池交換式   □(4)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） 

二、機車使用情形 

1.本機車通常每公升汽油可行駛多少公里：【電動機車免填】  

□(1)未滿 15 公里  □(2)15~未滿 20 公里  □(3)20~未滿 25 公里 

□(4)25~未滿 30 公里 □(5)30~未滿 35 公里  □(6)35 公里及以上（請註明   公里） 

2.本機車最常乘載人數：（含駕駛人）  

□(1)1 人   □(2)2 人   □(3)3 人及以上 

3.本機車在去年(111 年)平均每星期約使用幾天？  

□(1)未滿 1 天  □(2)1 天  □(3)2 天  □(4)3 天 

□(5)4 天   □(6)5 天  □(7)6 天  □(8)7 天 

4.本機車在去年(111 年)有使用的天數中，平均每天約使用幾次？（來回算 1 次） 

平日：□(1)0 次 □(2)1 次 □(3)2 次 □(4)3 次 □(5)4 次 □(6)5 次 □(7)6 次及以上 

假日：□(1)0 次 □(2)1 次 □(3)2 次 □(4)3 次 □(5)4 次 □(6)5 次 □(7)6 次及以上 

5.本機車在去年(111 年)有使用的天數中，平均一天約行駛多少時間？（不含停車熄火

時間） 

□(1)未滿 15 分鐘  □(2)15~未滿 30 分鐘 □(3)30~未滿 45 分鐘 

□(4)45~未滿 60 分鐘 □(5)1~未滿 1.5 小時 □(6)1.5~未滿 2 小時 

□(7)2~未滿 3 小時  □(8)3~未滿 4 小時 □(9)4 小時及以上 

6.本機車在去年(111 年)有使用的天數中，平均每次行駛時速為： 

□(1)未滿 20 公里/時  □(2)20~未滿 30 公里/時 □(3)30~未滿 40 公里/時  

□(4)40~未滿 50 公里/時  □(5)50~未滿 60 公里/時 □(6)60~未滿 70 公里/時 

□(7)70~未滿 80 公里/時  □(8)80 公里/時及以上(請說明       公里/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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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您使用本機車最主要用途為：（限單選）  

□(1)上下班       □(2)上下學 

□(3)洽公或業務使用     □(4)探親或接送親人、小孩 

□(5)購物               □(6)休閒 

□(7)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） 

8.本機車在居家附近主要停車位（公司行號或政府機關業務用車免填）：（限單選）  

□(1)路邊或巷道內之機車停車格(含停車彎) □(2)人行道上之機車停車格     

□(3)無機車停車格之路邊或巷道內   □(4)無機車停車格之人行道上 

□(5)騎樓           □(6)停車場(含自宅停車位)  

□(7)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     ） 

9.您停車後可容忍的步行時間： 

□(1)未滿 5 分鐘   □(2)5~未滿 10 分鐘 □(3)10~未滿 15 分鐘  

□(4)15~未滿 20 分鐘  □(5)20~未滿 30 分鐘 □(6)30 分鐘及以上 

10.您平常出門除騎本機車外，是否也兼用其他交通工具：  

□(1)是，兼用之交通工具為：（複選，限 3 項）  

□其他輛機車       □自用小客車          □計程車 

□火車             □市區公車            □長途客運車 

□捷運（含輕軌）   □交通車              □高鐵 

□自行車（含電動輔助及公共自行車） 

□⑪共享機車         □⑫共享汽車 

□⑬微型電動二輪車（原「電動自行車」） 

□⑭個人行動器具（如電動滑板車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⑮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） 

□(2)否 

三、通勤（學）情形（請第二大項第 7 題：使用本機車最主要用途答案為(1)上

下班或(2)上下學者填寫，若非上述答案者，請跳至第四大項作答） 

1.去年(111 年)平均每星期有幾天使用機車通勤（學）（指上下班或上下學）？  

□(1)未滿 1 天  □(2)1 天  □(3)2 天  □(4)3 天 

□(5)4 天   □(6)5 天  □(7)6 天  □(8)7 天 

2.在去年(111 年)使用機車通勤（學）的天數中，平均每天約使用幾次？（來回算 1 次） 

□(1)1 次  □(2)2 次  □(3)3 次  □(4)4 次  □(5)5 次 □(6)6 次及以上 

3.使用機車通勤（學）時，平均每次（來回算 1 次）約行駛多少時間？ 

□(1)未滿 10 分鐘   □(2)10~未滿 20 分鐘  □(3)20~未滿 30 分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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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(4)30~未滿 40 分鐘  □(5)40~未滿 60 分鐘  □(6)1~未滿 1.5 小時 

□(7)1.5~未滿 2 小時  □(8)2 小時及以上 

4.您通勤（學）時使用機車主要原因為：（複選） 

□(1)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不方便  □(2)機動性較高，方便進行其他活動 

□(3)可縮短通勤時間          □(4)通勤成本較低      □(5)停車較方便 

□(6)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       ） 

5.本機車做通勤（學）用時，有沒有轉搭乘其他交通工具？ 

□(1)沒有，無轉搭乘主要原因為：（複選） 

□距離短，無轉搭乘需求 

□較費時 

□轉搭乘停車不方便 

□轉搭乘停車成本高 

□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       ） 

□(2)有， 

A.騎機車到達轉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地點平均所需時間：（指上下班或上下學

時，先騎機車至某一地點的時間，非指總通勤時間） 

□未滿 3 分鐘  □3~未滿 5 分鐘  □5~未滿 10 分鐘 

□10~未滿 20 分鐘 □20~未滿 30 分鐘 □30~未滿 40 分鐘 

□40 分鐘及以上 

B.最主要轉搭乘之交通工具為：（限單選）（指上下班或上下學時，先騎機

車至某一地點，再轉乘其他交通工具者）  

□自用小客車  □計程車       □火車     □市區公車 

□長途客運車  □捷運（含輕軌）  □交通車 

□高鐵        □自行車（含電動輔助及公共自行車） 

□微型電動二輪車（原「電動自行車」） □⑪其他（請說明      ）  

C.轉搭乘其他運具時，機車最常停放的位置：（限單選） 

□路邊或巷道內之機車停車格（含停車彎） 

□人行道上之機車停車格 

□捷運（含輕軌）站附設之機車停車格 

□轉運站附設之機車停車格 

□無機車停車格之路邊或巷道內 

□無機車停車格之人行道上 

□騎樓            □停車場        □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） 

6.本機車平常在工作（學校）地點最常停放的位置：（限單選）   

□(1)路邊或巷道內之機車停車格（含停車彎） □(2)人行道上之機車停車格     

- 146 -



□(3)捷運（含輕軌）站附設之機車停車格  □(4)公司或學校提供之停車位 

□(5)無機車停車格之人行道上    □(6)無機車停車格之路邊或巷道內 

□(7)騎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(8)停車場 

□(9)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四、機車支出情形 

1.本機車去年(111 年)平均每星期耗用汽油費、充電費或租用電池費為： 

□(1)未滿 30 元   □(2)30~未滿 50 元   □(3)50~未滿 70 元   

□(4)70~未滿 90 元   □(5)90~未滿 110 元  □(6)110~未滿 130 元 

□(7)130~未滿 150 元  □(8)150~未滿 175 元  □(9)175~未滿 200 元 

□(10)200~未滿 225 元  □(11)225~未滿 250 元  

□(12)250~未滿 300 元  □(13)300 元及以上（請註明        元） 

2.本機車去年(111 年)全年保養維修費用約：【含自行購買之零件、配件、機油更換或

添加、車身及引擎維修，但不含燃料稅、汽油費及折舊費】 

□(1)0~未滿 500 元     □(2)500~未滿 1,000 元    □(3)1,000~未滿 1,500 元 

□(4)1,500~未滿 2,000 元  □(5)2,000~未滿 3,000 元    □(6)3,000~未滿 4,000 元 

□(7)4,000~未滿 5,000 元  □(8)5,000 元及以上（請註明        元） 

 

3.本機車去年(111 年)平均每月花費停車費：【含路邊、路外、建築物附設停車位等之

停車費】 

□(1)無停車費        □(2)未滿 50 元   □(3)50~未滿 100 元  

□(4)100~未滿 200 元   □(5)200~未滿 300 元   □(6)300~未滿 400 元  

□(7)400~未滿 500 元  □(8)500~未滿 600 元  □(9)600 元及以上（請註明    元） 

五、其他意向及意見 

1.本機車未來汰換後，是否會繼續購買機車？  

□(1)會，會購買何種類型的機車： 

□電動機車 

A.車種為：□❶輕型      □❷普通重型     □❸大型重型 

B.換購電動機車主要原因為：第 1: [ ___ ]，第 2：[ ___ ]，第 3：[ ___ ]  

❶電動機車價格合理 

❷健全充換電設施 

❸車輛續航性能佳 

❹政府稅負減免或提供購車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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❺提供電動機車專用停車位 

❻提供停車費優惠 

❼環保節能減碳因素 

❽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  ） 

□燃油機車，車種為： 

 □❶輕型（50cc 以下） 

 □❷普通重型（超過 50~250cc 以下） 

          □❸大型重型（超過 250~未滿 550cc） 

 □❹大型重型（550cc 及以上） 

□(2)不會，將改用何種運輸工具：（限單選） 

□其他輛機車 
□自用小客車 
□公共運輸工具（含計程車） 
□自行車（含電動輔助及公共自行車） 
□共享汽、機車 
□微型電動二輪車（原「電動自行車」） 
□步行 
□其他（請說明             ） 

六、使用者基本資料（下列各問項請填目前本機車最常使用者之基本資料）  

1.您是否為車主本人： 

□(1)是    □(2)不是 

2.性別：  

□(1)男    □(2)女 

3.年齡： 

□(1)未滿 18 歲      □(2)18~未滿 20 歲   □(3)20~未滿 30 歲 

□(4)30~未滿 40 歲  □(5)40~未滿 50 歲   □(6)50~未滿 60 歲 

□(7)60~未滿 65 歲  □(8)65~未滿 70 歲    □(9)70~未滿 75 歲 

□(10)75 歲及以上 

4.教育程度： 

□(1)國小及以下    □(2)國（初）中      □(3)高中（職） 

□(4)專科          □(5)大學             □(6)研究所及以上 

5.就業狀況： 

□(1)有就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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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農林漁牧業     □工業   □批發及零售、住宿及餐飲業 

□服務業（不含第項行業）  □軍公教 

□學生（部分工時就業者）  □其他：        

□(2)未就業： 

□學生      □料理家事  □退休人員  □其他：        

6.您府上目前擁有的交通工具：（公司行號或政府機關業務用車免填） 

(1) 機車，總共有： 

□0 輛  □1 輛   □2 輛   □3 輛  □4 輛及以上 

(2) 自用小客車，總共有： 

□0 輛  □1 輛   □2 輛   □3 輛  □4 輛及以上 

7.您平均每月之個人總所得（含任何收入及津貼，但不含家庭其他成員所得）：  

□(1)未滿 5 千元    □(2) 5 千~未滿 1 萬元  □(3) 1 萬~未滿 2 萬元 

□(4) 2 萬~未滿 3 萬元   □(5) 3 萬~未滿 4 萬元  □(6) 4 萬~未滿 5 萬元 

□(7) 5 萬~未滿 6 萬元   □(8) 6 萬~未滿 7 萬元 

□(9) 7 萬元及以上（請註明       萬元） 

8.本機車目前最主要在哪一個縣市使用？(若本車有跨縣市使用者，請填選行駛時間花

費較多之縣市） 

□(1)新北市  □(2)臺北市  □(3)桃園市   □(4)臺中市 □(5)臺南市 

□(6)高雄市  □(7)宜蘭縣  □(8)新竹縣   □(9)苗栗縣 □(10)彰化縣 

□(11)南投縣   □(12)雲林縣 □(13)嘉義縣   □(14)屏東縣 □(15)臺東縣 

□(16)花蓮縣  □(17)澎湖縣 □(18)基隆市   □(19)新竹市 □(20)嘉義市 

□(21)金門縣   □(22)連江縣 

9.請問您目前居住在哪一個縣市？ 

□(1)新北市  □(2)臺北市  □(3)桃園市   □(4)臺中市 □(5)臺南市 

□(6)高雄市  □(7)宜蘭縣  □(8)新竹縣   □(9)苗栗縣 □(10)彰化縣 

□(11)南投縣   □(12)雲林縣 □(13)嘉義縣   □(14)屏東縣 □(15)臺東縣 

□(16)花蓮縣  □(17)澎湖縣 □(18)基隆市   □(19)新竹市 □(20)嘉義市 

□(21)金門縣   □(22)連江縣 

 

建議事項：請您提供對政府機車管理政策與措施之具體建言，供為施政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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